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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衛生行政 

科 目：衛生法規與倫理概要 

魯葦老師 

一、檢疫是防治傳染病重要的方式，何謂檢疫？根據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之規範，主管機關主要的檢

疫措施內容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課堂教授之重點內容 

《使用法條》傳染病防治法重要條文 

《命中特區》課本 p209. 

【擬答】 

檢疫（Quarantine）是一種公共衛生措施，旨在防止傳染病擴散。它涉及對可能接觸過傳染

病的人、動物或物品進行隔離，限制其活動範圍，以便觀察是否出現疾病症狀。檢疫通常應

用在以下情況： 

旅行者檢疫：對來自疫情高風險地區的旅行者進行隔離，以防止傳染病傳入新的地區。 

動物檢疫：對進口的動物或動物產品進行隔離，以防止動物傳染病的傳播。 

植物檢疫：對進口的植物或植物產品進行檢查和隔離，以防止有害生物的入侵。 

檢疫措施可能包括隔離、健康檢查、疫苗接種和其他預防性措施。 

檢疫的具體規範和措施因不同國家和疾病的嚴重程度而有所不同。 

參考資料： 
WHO -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CDC -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傳染病防治法 

第 58條 

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 

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 

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

件。 

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 

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

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五、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之傳染病病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 

六、商請相關機關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地區人員之入國（境）許可或提供其他協助。 

前項第五款人員，已無傳染他人之虞，主管機關應立即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廢止其出國

（境）之限制。 

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第一項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 59條 

主管機關為防止傳染病傳入、出國（境），得商請相關機關採行下列措施： 

一、對入、出國（境）之人員、運輸工具及其所載物品，採行必要防疫、檢疫措施，並得

徵收費用。 

二、依防疫需要，請運輸工具所有人、管理人、駕駛人或代理人，提供主管機關指定之相

關文件，且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並應保持運輸工具之衛生。 

對於前項及前條第一項規定之相關防疫、檢疫措施與所需之場地及設施，相關主管機關應

配合提供或辦理。 

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其費用

徵收之對象、金額、繳納方式、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有關申報、接受檢疫或輸入之物品，得不經檢疫，逕

令其退運或銷毀，並不予補償。 

https://www.public.com.tw/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quarantine
https://www.cdc.gov/quarantin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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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條 

主管機關對於入、出國（境）之運輸工具及其所載物品，有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者，

應採行下列措施： 

一、對運輸工具採行必要管制及防疫措施，所受損失並不予補償。 

二、對輸入或旅客攜帶入國（境）之物品，令輸入者、旅客退運或銷毀，並不予補償；對

輸出或旅客隨身攜帶出國（境）之物品，準用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置。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有關申報、接受檢疫或輸入之物品，得不經檢疫，逕

令其退運或銷毀，並不予補償。 

 

二、根據我國人工生殖法之規範，實施人工生殖夫妻與捐贈人需符合何種條件，才能實施人工生殖

與捐贈生殖細胞？（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課堂常提醒重要法規之條文須記熟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人工生殖法重要條文 

《命中特區》p91. 

【擬答】 

人工生殖法 

第 8條 

捐贈人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人工生殖機構始得接受其捐贈生殖細胞： 

一、男性二十歲以上，未滿五十歲；女性二十歲以上，未滿四十歲。 

二、經依前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捐贈。 

三、以無償方式捐贈。 

四、未曾捐贈或曾捐贈而未活產且未儲存。 

受術夫妻在主管機關所定金額或價額內，得委請人工生殖機構提供營養費或營養品予捐贈

人，或負擔其必要之檢查、醫療、工時損失及交通費用。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情形，人工生殖機構應向主管機關查核，於核復前，不得使用。 

第 11條 

夫妻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醫療機構始得為其實施人工生殖： 

一、經依第七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接受人工生殖。 

二、夫妻一方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罹患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遺傳性疾病，經由自然生育顯

有生育異常子女之虞。 

三、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 

夫妻無前項第二款情形，而有醫學正當理由者，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人工生殖。 

 

三、根據藥事法之規範，何謂藥物廣告？以及該法針對藥物廣告之管理內涵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課堂教授之重點內容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藥事法之藥物廣告管理 

《命中特區》p297. 

【擬答】 

藥事法 

第 24條 

本法所稱藥物廣告，係指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 

第 65條 

非藥商不得為藥物廣告。 

第 66條 

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

關核准，並向傳播業者送驗核准文件。原核准機關發現已核准之藥物廣告內容或刊播方式危

害民眾健康或有重大危害之虞時，應令藥商立即停止刊播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

https://www.pub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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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藥物廣告在核准登載、刊播期間不得變更原核准事項。 

傳播業者不得刊播未經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與核准事項不符、已廢止或經令立

即停止刊播並限期改善而尚未改善之藥物廣告。 

接受委託刊播之傳播業者，應自廣告之日起六個月，保存委託刊播廣告者之姓名（法人或團

體名稱）、身分證或事業登記證字號、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等資料，且於主管

機關要求提供時，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66-1條 

藥物廣告，經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者，其有效期間為一年，自核發證明文件之日

起算。期滿仍需繼續廣告者，得申請原核准之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展延之；每次展延之期間，

不得超過一年。 

前項有效期間，應記明於核准該廣告之證明文件。 

第 67條 

須由醫師處方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藥物，其廣告以登載於學術性醫療刊物為

限。 

第 68條 

藥物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者。 

二、利用書刊資料保證其效能或性能。 

三、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四、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 69條 

非本法所稱之藥物，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宣傳。 

第 70條 

採訪、報導或宣傳，其內容暗示或影射醫療效能者，視為藥物廣告。 

 
  

https://www.pub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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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比較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人自主權利法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心肺復甦術等之要件差異。

（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課堂強調之重點法規及條文 

《使用法條》病主法與安寧法 

《命中特區》p317~p325 

【擬答】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條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 

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未成

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 

前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

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

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

表示相反。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一、配偶。 

二、成年子女、孫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姐妹。 

五、祖父母。 

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

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 

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

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

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 

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 14條 

病人符合下列臨床條件之一，且有預立醫療決定者，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

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 

一、末期病人。 

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人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

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前項各款應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 

醫療機構或醫師依其專業或意願，無法執行病人預立醫療決定時，得不施行之。 

前項情形，醫療機構或醫師應告知病人或關係人。 

醫療機構或醫師依本條規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

部或一部，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因此所生之損害，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反病人預立

醫療決定者外，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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